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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7 证券简称：中电港 公告编号：2026-013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基于谨慎性

考虑并结合审计机构的意见，对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部分贸易业务从“总额法”调

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

2、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半年度、202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

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

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部分贸易业务和交易流程进行了梳理自查，并结合年

度审计机构的意见，将公司部分贸易业务从“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

业收入，并相应追溯调整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 年半年报、2025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数据。

二、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2025 年半年度、2025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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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对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17,470,355,282.66 12,220,619,333.44 -5,249,735,949.22

营业收入 17,470,355,282.66 12,220,619,333.44 -5,249,735,949.22

营业总成本 17,270,699,113.88 12,020,963,164.66 -5,249,735,949.22

营业成本 17,006,106,816.09 11,756,370,866.87 -5,249,735,949.22

2、对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33,525,505,668.40 27,841,694,363.40 -5,683,811,305.00

营业收入 33,525,505,668.40 27,841,694,363.40 -5,683,811,305.00

营业总成本 33,127,207,642.69 27,443,396,337.69 -5,683,811,305.00

营业成本 32,586,339,469.06 26,902,528,164.06 -5,683,811,305.00

3、对 2025 年前三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50,598,184,324.76 44,750,024,748.80 -5,848,159,575.96

营业收入 50,598,184,324.76 44,750,024,748.80 -5,848,159,575.96

营业总成本 49,994,931,289.13 44,146,771,713.17 -5,848,159,575.96

营业成本 49,142,970,436.71 43,294,810,860.75 -5,848,159,575.96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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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经审查，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法规的规

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因此，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更正后的财

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

此，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四、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